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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匯將於上市日當天透過收購協議，收購所有該等物業之實益擁有權。詳情見本發售通函「收
購條款」一節。下圖顯示於全球發售完成時，領匯、管理人及其他各方之間之基本架構及合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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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投資者包括香港公開發售及國際發售項下之成功申請人。香港房委會可持有根據股份購買協議所發行之代價基金
單位。倘超額配售權獲行使，該等代價基金單位將包括在全球發售內，因此：(i)向香港房委會發行（及保留）之代
價基金單位數目將會相應減少；及(ii)香港房委會將會有權獲得更多現金代價，款額相等於來自超額配售權之集資
款項。見本發售通函「收購條款」一節。

(2) 策略夥伴將會根據合作協議，提供策略夥伴服務及認購基金單位。見本發售通函「重大合約及其他文件和資料」一
節。

概覽

領匯之組織及管理符合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之條文及規定，惟須受限於本發售通函內「修
訂、豁免及認可條件」一節中所述者。管理人之職能獨立於受託人，並具備可有效及盡責地執行
有關領匯職能之技能及資源。在執行其職能時，管理人必須奉行高水平之企業管治。有關管理人
之企業管治政策及程序之詳情請參閱本發售通函「企業管治」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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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

管理人負責為基金單位持有人之利益管理領匯之資產。管理人將制定領匯之策略方向及風險
管理政策，並根據管理人所公佈之投資策略管理領匯之資產。按照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規定，
管理人獲證監會發牌，從事資產管理之受規管活動。於股份購買協議完成後，受託人將以信託形
式，為領匯之利益為基金單位持有人成為管理人之擁有人。亦請參閱本發售通函「策略」一節。

袍金、費用及開支

管理人有權從存置財產中收取管理領匯時合理地產生之費用及開支之償還款項，以每曆月最
少15百萬港元為限（或受託人及管理人可能協定之其他金額），應於有關曆月第一日前預付，而餘
額（如有但無上限）應於累積該等費用及開支之七個曆日內支付。支付予管理人之酬金超過管理人
產生費用及開支之任何餘額將計入領匯之綜合損益表內，以計算可分派收入總額。管理人就任何
間斷期之酬金須按時間之比例釐定。

管理人之退任或撤換

倘發生下列事宜，受託人可於30個營業日前發出書面通知將管理人撤職：

‧ 管理人進行清盤（根據受託人先前以書面批准之條款就重組或合併進行自動清盤除外）
或破產或對其任何資產委任財產接收人或就管理人委任司法管理人（或發生任何類似程
序或就管理人委任類似人士）；

‧ 管理人不再從事業務；

‧ 管理人在受託人合理通知後並無履行或疏忽履行由信託契約施加於管理人之任何重大責
任，而撤職並不會對基金單位持有人之利益在任何重大方面有任何不利影響；

‧ 代表已發行基金單位價值（不包括管理人、管理人任何關連人士或對聘用管理人擁有利
益之任何其他基金單位持有人（由受託人全權決定）所持有之基金單位）至少75%之基金
單位持有人向受託人發出書面要求，將管理人撤職；

‧ 受託人以書面陳述充分及足夠理由，表示更換管理人是符合基金單位持有人的最佳利
益，而基金單位持有人以特別決議案同意是項更換（不包括管理人、管理人任何關連人
士或對聘用管理人擁有利益之任何其他持有基金單位之人士（由受託人全權決定）所持
有之基金單位）；或

‧ 證監會撤銷管理人從事領匯資產管理之受規管活動之牌照。

若受託人及證監會批准另一間法團代替管理人一職，管理人有權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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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委聘策略夥伴(1)

按市值(2)計，策略夥伴是亞洲最大上市房地產公司之一，總部設在新加坡，為跨國公司。其
核心業務包括房地產、服務公寓及房地產金融服務，業務遍及全球超過70個城市(2)，包括亞洲、
澳洲及歐洲之主要城市。策略夥伴連同其集團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總資產逾97億美元，
並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其市值約為51億美元。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策略夥伴管理總值逾38億美元之房地產基金，投資於亞洲包括新
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及中國之零售、住宅、辦公室及其他物業。該等基金包括於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兩大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作為新加坡首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集
中於零售物業之嘉茂信託，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總資產值約達16億美元。而商業物業房地
產投資信託基金嘉康信託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總資產值約達13億美元。

有關合作協議之詳情，請參閱本發售通函「重大合約及其他文件和資料」一節。

(1)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本分節以美元呈列之數字以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1美元兌1.6913坡元換算。

(2)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